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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技术室：

接受贵方的委托，威海圣达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委派专业人员对贵方委托评估的宋丽群与天衣轮胎（威海）有限公司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涉及的位于威海临港区苘山镇深圳路威新区国用（2012）第6号、威新区国用（2011）第78号土地使用权及苘山镇深圳路13-1至6号、8号、9号和14-1至9号工业房地产进行了实地查勘并进行了评估。

估价目的：评估房地产价值为估价委托人执行司法案件提供价格参考。

估价对象：财产范围是威海临港区苘山镇深圳路房屋及所占用的土地使用权。估价对象名称、坐落、规模、用途、权属等基本情况如下：

房屋所有权登记状况

	房屋

所有权证号
	房屋

所有权人
	房屋坐落
	结构
	总

层数
	所在

层数
	建筑面积(㎡)
	附记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822号
	天衣轮胎（威海）有限公司
	苘山镇深圳路13-1号
	混合
	1
	1
	26.83
	-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843号
	
	苘山镇深圳路13-2号
	混合
	3
	1-2
	813.03
	-

	
	
	
	
	
	3
	49.90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854号
	
	苘山镇深圳路13-3号
	混合
	1
	1
	212.81
	-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857号
	
	苘山镇深圳路13-4号
	混合
	1
	1
	3582.48
	-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861号
	
	苘山镇深圳路13-5号
	钢混
	3
	1-2
	2011.80
	-

	
	
	
	
	
	3
	29.54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869号
	
	苘山镇深圳路13-6号
	混合
	1
	1
	241.60
	-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872号
	
	苘山镇深圳路13-8号
	钢混
	1
	1
	4455.63
	-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874号
	
	苘山镇深圳路13-9号
	混合
	1
	1
	190.89
	-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879号
	
	苘山镇深圳路14-1号
	混合
	1
	1
	31.63
	-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885号
	
	苘山镇深圳路14-2号
	混合
	1
	1
	1730.95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890号
	
	苘山镇深圳路14-3号
	混合
	2
	1
	798.27
	-

	
	
	
	
	
	2
	149.03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907号
	
	苘山镇深圳路14-5号
	钢混、混合
	1
	1
	1112.35
	-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912号
	
	苘山镇深圳路14-6号
	混合
	3
	1-2
	859.61
	-

	
	
	
	
	
	3
	370.93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917号
	
	苘山镇深圳路14-7号
	混合
	1
	1
	48.32
	-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920号
	
	苘山镇深圳路14-8号
	混合
	1
	1
	131.81
	-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924号
	
	苘山镇深圳路14-9号
	混合
	1
	1
	409.92
	-

	合计
	
	
	
	
	
	18682.17
	


土地使用权登记状况

	宗地编号
	土地

使用权证号
	土地

使用权人
	座  落
	地类

（用途）
	使用权

类型
	使用权

面积㎡
	终止日期

	M1
	威新区国用（2012）第6号
	天衣轮胎（威海）有限公司
	苘山镇深圳路东侧
	工业

用地
	出让
	17809.2
	2043.12

	M2
	威新区国用（2011）第78号
	天衣轮胎（威海）有限公司
	苘山镇深圳路西侧
	工业

用地
	出让
	10685.8
	2044.2.28


价值时点：2018年8月28日
价值类型：本报告中房地产的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即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的价格。

估价方法：成本法、收益法

估价结果：评估价值2419.7万元，人民币大写：贰仟肆佰壹拾玖万柒仟元整。

	估价对象
	面积（㎡）
	单价（元/㎡）
	总价（万元）

	苘山镇深圳路13-1号
	26.83
	750
	2.0

	苘山镇深圳路13-2号
	862.93
	1020
	88

	苘山镇深圳路13-3号
	212.81
	890
	18.9

	苘山镇深圳路13-4号
	3582.48
	890
	318.8

	苘山镇深圳路13-5号
	2041.34
	1160
	236.8

	苘山镇深圳路13-6号
	241.60
	890
	21.5

	苘山镇深圳路13-8号
	4455.63
	890
	396.6

	苘山镇深圳路13-9号
	190.89
	890
	17.0

	苘山镇深圳路东侧土地
	17809.2
	244
	434.5

	小计
	
	
	1534.1

	苘山镇深圳路14-1号
	31.63
	890
	2.8

	苘山镇深圳路14-2号
	1730.95
	1050
	181.7

	苘山镇深圳路14-3号
	947.3
	1210
	114.6

	苘山镇深圳路14-5号
	1112.35
	1050
	116.8

	苘山镇深圳路14-6号
	1230.54
	1210
	148.9

	苘山镇深圳路14-7号
	48.32
	890
	4.3

	苘山镇深圳路14-8号
	131.81
	890
	11.7

	苘山镇深圳路14-9号
	409.92
	1050
	43

	苘山镇深圳路西侧土地
	10685.8
	245
	261.8

	小计
	
	
	885.6

	两处合计
	
	
	2419.7


特别提示：欲了解该估价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详见估价结果报告，报告使用时请特别关注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内容。

                   威海圣达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二0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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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价 师 声 明
我们郑重声明：

1.我们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我们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3.我们与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

4.我们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5.我们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进行分析，形成意见和结论，撰写本估价报告。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估价假设条件

（一）一般性假设：

1.对估价资料审慎检查但未核实。估价委托人提供了估价对象的《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我们未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核实，在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假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2.对房屋安全、环境污染关注但无鉴定、检测。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对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假定估价对象能正常安全使用。

3.对房地产市场的假设。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即能满足以下条件：⑴交易双方自愿地进行交易；⑵交易双方处于利己动机进行交易；⑶交易双方精明、谨慎行事，并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情；⑷交易双方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⑸不存在买者因特殊兴趣而给予附加出价。

4.本次估价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区域因素按现有状况和城市发展考虑，未包括未来特殊因素发生时对估价对象使用状况和价值的影响，也不包括未来地块级别、类别变化对估价对象价值的影响。

5.本次估价以假设估价对象保持完整权利状况下的整体使用和持续使用为前提，并以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用途为依据进行。

（二）特殊类假设：

1.未定事项假设。对估价所必需的尚未明确或不够明确的土地用途、容积率、房屋建成年份等事项所做的合理的、最可能的假定。

⑴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中，未记载估价对象房屋的建成年份，本次估价房屋建成年份以房地产估价师实际调查为准。

⑵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均未记载估价对象的容积率，本次估价采用的容积率以估价对象实际容积率为准。

2.背离事实假设。因估价目的的特殊需要、交易条件设定或约定，对估价对象状况所做的与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状况不一致的合理假定。此次估价无背离事实假设。

3.不相一致假设。在估价对象的实际用途、房屋登记用途、土地登记用途、规划用途等用途之间不一致，或房屋权属证明、土地权属证明等资料的权利人之间不一致，估价对象的名称不一致等情况下，对估价所依据的用途或权利人、名称等的合理假定。此次估价无不相一致假设。

4.依据不足假设。在估价委托人无法提供估价所必需的反映估价对象状况的资料以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进行了尽职调查仍然难以取得该资料的情况下，对缺少该资料的说明及对相应的估价对象状况的合理假定。本次评估无依据不足假设。
二.估价限制条件

1.本估价报告按照既定目的为估价委托人执行司法案件提供价格参考，若改变估价目的及使用条件，需向本公司咨询后作必要调整甚至重新估价。

2.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因法律规定的情况，未经本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政府主管部门以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本机构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其全部或部分内容及任何参考资料均不得发表于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上。

3.估价委托人必须完整使用报告，对仅使用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或片面使用导致的有关损失，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4.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为一年，自2018年9月21日起至2019年9月20日有效。（若报告使用期限内，房地产市场状况或房地产政策法规、估价对象状况等发生重大变化和调整时，该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或委托估价机构重新估价）。

估 价 结 果 报 告

一．估价委托人：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技术室
住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纪念路东首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威海圣达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邵光霞

地址：世昌大道201-2号蓝堡大厦三楼
估价资质等级：贰级

估价资质证书编号：鲁评062013

联系电话：0631-5227077

三.估价目的： 

评估房地产价值为估价委托人执行司法案件提供价格参考。

四.估价对象：
1.估价对象财产范围：威海临港区苘山镇深圳路房屋及所占用的土地使用权。

2.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房屋所有权登记状况

	房屋

所有权证号
	房屋

所有权人
	房屋坐落
	结构
	总

层数
	所在

层数
	建筑面积(㎡)
	附记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822号
	天衣轮胎（威海）有限公司
	苘山镇深圳路13-1号
	混合
	1
	1
	26.83
	-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843号
	
	苘山镇深圳路13-2号
	混合
	3
	1-2
	813.03
	-

	
	
	
	
	
	3
	49.90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854号
	
	苘山镇深圳路13-3号
	混合
	1
	1
	212.81
	-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857号
	
	苘山镇深圳路13-4号
	混合
	1
	1
	3582.48
	-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861号
	
	苘山镇深圳路13-5号
	钢混
	3
	1-2
	2011.80
	-

	
	
	
	
	
	3
	29.54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869号
	
	苘山镇深圳路13-6号
	混合
	1
	1
	241.60
	-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872号
	
	苘山镇深圳路13-8号
	钢混
	1
	1
	4455.63
	-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874号
	
	苘山镇深圳路13-9号
	混合
	1
	1
	190.89
	-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879号
	
	苘山镇深圳路14-1号
	混合
	1
	1
	31.63
	-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885号
	
	苘山镇深圳路14-2号
	混合
	1
	1
	1730.95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890号
	
	苘山镇深圳路14-3号
	混合
	2
	1
	798.27
	-

	
	
	
	
	
	2
	149.03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907号
	
	苘山镇深圳路14-5号
	钢混、混合
	1
	1
	1112.35
	-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912号
	
	苘山镇深圳路14-6号
	混合
	3
	1-2
	859.61
	-

	
	
	
	
	
	3
	370.93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917号
	
	苘山镇深圳路14-7号
	混合
	1
	1
	48.32
	-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920号
	
	苘山镇深圳路14-8号
	混合
	1
	1
	131.81
	-

	威房权证字第2011077924号
	
	苘山镇深圳路14-9号
	混合
	1
	1
	409.92
	-

	合计
	
	
	
	
	
	18682.17
	


土地使用权登记状况

	宗地编号
	土地

使用权证号
	土地

使用权人
	座  落
	地类

（用途）
	使用权

类型
	使用权

面积㎡
	终止日期

	M1
	威新区国用（2012）第6号
	天衣轮胎（威海）有限公司
	苘山镇深圳路东侧
	工业

用地
	出让
	17809.2
	2043.12

	M2
	威新区国用（2011）第78号
	天衣轮胎（威海）有限公司
	苘山镇深圳路西侧
	工业

用地
	出让
	10685.8
	2044.2.28


3.估价对象区位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正气路南，泉州路西。周边有山东霸纳斯、威海锋毅机械厂、文登大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威海昆鹏地毯有限公司等。该处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属五级工业用地范围，基础设施五通一平。

4.估价对象实体状况：


建筑物：苘山镇深圳路13-1号为混合结构一层建筑物，平屋顶，外墙粉刷涂料，铝合金门窗，内墙粉刷乳胶漆，部分已脱落，水泥地面，现闲置。

苘山镇深圳路13-2号为混合结构三层建筑物，外墙粉刷涂料，铝合金门窗，内墙粉刷乳胶漆，室内简单装修，现闲置。

苘山镇深圳路13-3号为混合结构一层建筑物，平顶屋脊，外墙贴墙砖，部分已脱落，铝合金门窗，内墙粉刷乳胶漆，水泥地面，现闲置。

苘山镇深圳路13-4号为混合结构一层建筑物，外墙贴墙砖，部分已脱落，铝合金窗，房屋跨度较大，水泥地面，现闲置。

苘山镇深圳路13-5号为钢混结构三层建筑物，平顶屋脊，外墙粉刷涂料，铝合金门窗，内墙粉刷乳胶漆，室内铺理石，楼梯为理石踏步，现闲置。

苘山镇深圳路13-6号为混合结构一层建筑物，外墙贴墙砖，部分已脱落，铝合金门窗，内墙粉刷乳胶漆，水泥地面，现闲置。

苘山镇深圳路13-8号为钢混结构一层建筑物，平顶屋脊，外墙粉刷涂料，铝合金门窗，现闲置。

苘山镇深圳路13-9号为混合结构一层建筑物，平顶屋脊，外墙粉刷涂料，铝合金门窗，现闲置。

土地：估价对象苘山镇深圳路13-1至6号、8号、9号共用一宗出让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面积17809.2平方米；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及规划情况，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在建筑设计、绿地率等方面有一定的限制，估价对象土地地势、地质、水文状况均符合项目建设条件；开发程度达到五通一平。

建筑物：苘山镇深圳路14-1号为混合结构一层建筑物，外墙贴面砖，铝合金门窗，内墙粉刷乳胶漆，室内铺地砖，现用作门卫房。

苘山镇深圳路14-2号为混合结构一层建筑物，层高较高，外墙粉刷涂料，铝合金门窗，内墙粉刷乳胶漆，室内铺地砖，现用作车间。

苘山镇深圳路14-3号为混合结构二层建筑物，外墙粉刷涂料，铝合金门窗，内墙粉刷乳胶漆，室内铺地砖，现用作办公。

苘山镇深圳路14-5号为钢混及混合结构一层建筑物，外墙粉刷涂料，铝合金门窗，内墙粉刷乳胶漆，车间为地坪漆地面，现用作车间及办公。

苘山镇深圳路14-6号为混合结构三层建筑物，外墙粉刷涂料，铝合金门窗，内墙粉刷乳胶漆，地坪漆地面，现部分用作餐厅。

苘山镇深圳路14-7号为混合结构一层建筑物，外墙粉刷涂料，室内水泥墙面、地面，现用作配电室。

苘山镇深圳路14-8号为混合结构一层建筑物，外墙粉刷涂料，现用作仓库。

苘山镇深圳路14-9号为混合结构一层建筑物，外墙粉刷涂料，铝合金门窗，内墙粉刷乳胶漆，地坪漆地面，现用作车间。

土地：估价对象苘山镇深圳路14-1至9号共用一宗出让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面积10685.8平方米；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及规划情况，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在建筑设计、绿地率等方面有一定的限制，估价对象土地地势、地质、水文状况均符合项目建设条件；开发程度达到五通一平。

五.价值时点：

二0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价值时点是所评估的估价项目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对应的年月日，也是估价结果所对应的日期。是估价师根据估价目的，在征求委托人同意后确定的。

六.价值类型：

本报告中房地产采用公开市场价值，即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的价格。

七.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遵循以下原则：

1.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评估价值应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来说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

2.合法原则：评估价值应为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

3.最高最佳利用原则：评估价值应为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

4.替代原则：评估价值应为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应在合理范围内。

5.价值时点原则：评估价值应为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

6.谨慎原则：评估价值应为在充分考虑导致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偏低的因素，慎重考虑导致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偏高的因素下的价值或价格。

八.估价依据：

1. 有关的法律、法规

⑴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⑵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⑶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⑷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⑸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⑹  国务院、建设部、山东省、威海市颁布的有关法规和政策文件

2.  有关估价标准和指导意见或办法等

⑴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⑵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
⑶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

⑷ 《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
3.  其他资料

 ⑴  威海市总体规划、远期、近期规划

⑵  威海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有关统计资料

⑶  近年来威海市开发商投资该类物业的开发成本

⑷  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⑸  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现场勘测、掌握和搜集的有关资料等

九.估价方法：

房地产估价的常用方法有：比较法、成本法、收益法、假设开发法，房地产估价机构估价方法的选择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根据估价对象及其所在地的房地产市场状况等客观条件选用适宜的估价方法。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估价委托人执行司法案件提供价格参考，因此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如下技术路线：

首先，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的估价程序分别采用成本法、收益法测算估价对象房地价值；其次，依据各方法的估价结果，分别赋予一定的权重，加权平均确定估价对象的房地价值。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估价方法的选用：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选取成本法、收益法作为本次估价的基本方法。这主要出于以下考虑：①经调查市场上与估价对象用途相同的新建同类房地产较多，其建安造价、前期工程费及投资利润、投资利息等资料较易取得，故可以选用成本估价；②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应先用收益法，估价对象为可出租产生收益的房地产，且所在区域类似房地产租赁市场较活跃，故可采用收益法估价。

而未采用比较法、假设开发法主要出于以下考虑：①经调查现时市场上与估价对象类似的房地产成交案例较少，所以此次估价不适宜选用比较法;②估价对象为已建成物业，且处于正常使用状态，价值时点不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所以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

2.估价的思路

（1）成本法

成本法是求取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新购建价格和折旧，然后将重新购建价格减去折旧来求取估价对象价值的方法。

运用成本法进行房地产估价时，应按以下步骤进行：①搜集有关房地产开发建设的成本、费用、税金、利润等资料；②测算土地使用权价值；③测算建筑物的重新购建价格；④扣除折旧；⑤计算成本价值。

（2）收益法

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运用收益法进行房地产估价，应按以下步骤进行：①选择具体估价方法；②测算收益期或持有期；③测算未来收益；④确定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⑤计算收益价值。

（3）将上述两种方法测算结果的加权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房地价值。

十.估价结果：
根据以上计算结果，结合估价经验，经我们综合分析最后确定，本次估价对象在2018年8月28日的评估价值为2419.7万元，人民币大写：贰仟肆佰壹拾玖万柒仟元整。

十一.估价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林  燕
	3720080056
	

	张应文
	3720170138
	


十二. 实地查勘期：
2018年9月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日期：

2018年8月28日——2018年9月21日
附件：

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及照片

委托书复印件

估价对象权属证明复印件

专业帮助情况和相关专业意见

估价机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复印件

估价人员资格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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